
经济责任审计对象按单位性质基本可分为行政事业单位领导人的经济责任

审计；县市区长的经济责任审计和企业领导人的经济责任审计。由于不同类型的

被审计对象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审计实务中，就要针对各自的特点选择与

之相适用的审计方法。

一、基本分析法

这类审计方法，主要运用于行政事业单位领导人的经济责任审计。行政事业

单位的特点是：承担着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行政执法的职责，或者担负一定社会

公益的职能。经费全部或绝大部分由财政供给，有一部分规费收入和罚没收入，

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各单位的规费收入和罚没收入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

办法。

基本分析法，就是要针对行政事业单位的以上特点，首先了解单位的人员编

制情况，结合人员编制情况，分析经费中人员经费是否合理。其次是了解单位的

行政职能和管辖范围，对比分析公务费开支的合理性。第三是了解维持行政职能

的资产总量是多少，财政核定的年度经费预算额度和有无专项资金收入，分析研

究领导任期内主要财务收支活动的合理合法性。

在以上基本分析的基础上，对变动比较大和显著不合理的地方，再采用常规

审计手段进行深入核实，调查取证。对一些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有一定收入的事

业单位，需要分析的内容要复杂一点，但是按照基本分析法的逻辑思路，仍然可

以达到提高效益的目的。

二、指标修正法

县、市区长做为一级行政区域的行政首长，全面负责一个地区的经济工作，

其担负的经济责任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是经济责任评价指标内容广泛，往往涉及到一个或几个指标体系，有些指

标是建立在有完备会计资料基础上的财政财务收支指标。



二是经济责任评价指标的综合性强，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GDP 指标、经

济增长率、财政收支规模等，单纯地通过对其行政区域内的财政收支活动来评价

领导者的经济责任，既不全面也不准确。只有对业已形成的完备的指标体系进行

必要的审核修正，才能用这些量化的经济指标来评价和界定被审计对象的责任，

这样的评价才具有全面性、客观性，才可以防范以偏概全、以点带面造成的审计

风险。

采用指标修正法，就是在运用综合经济指标对县、市区长经济责任进行评价

时，不能照搬照抄业已形成的各项指标形成审计评价结论，而是对需要运用的指

标分类进行处理，对有健全会计资料的财政、财务收支，专项投资等重要经济指

标，应当坚持运用审计手段进行查证核实，对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发展

指标，要运用抽样调查、因素分析等方法，对重要经济指标的可信度进行验证，

对明显有粗估冒算、泡沫水分的虚假经济指标，要坚决予以修正，以防止由于运

用了虚假的经济指标而对被审计对象得出错误的评价结论。

三、结果利用法

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存在着被审计单位的领导干部任职期间长、责任范围广

的问题。要在有限的审计时间内，全面、完整、真实地评价和界定被审计单位责

任人的经济责任，就需要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审计结果和其它与经济责任相联系的

结论。

一是在县市区长经济责任审计中，要分析利用各类专业审计的审计结果，因

为专业审计往往在某一方面着力较多，查处较细，对违纪违规问题反映比较全面。

如对虚增财政收支规模、挤占预算专项资金、自立收费项目等问题，主要分析运

用原财政预算决算审计、专项资金审计和投资项目审计的结论。

二是对任期较长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中，审计人员要对被审计对象任职

期间已进行过的各类审计结果（包括上级审计机关的专门审计和本级审计机关的

阶段性审计）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结论，以及法院对该单位涉及经济问题的判决都

要进行收集整理，对与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有联系的结论都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



对内容翔实、结论可靠的就要加以利用，对违纪问题表述含糊，运用法规不适当，

结论可靠性有疑问的要进行必要的审计复核和审计调查，在充分甄别的基础上，

决定取舍。

三是对企业领导人的经济责任审计中，要充分利用社会审计组织的审计结果。

四、线索筛选法

由于经济责任审计是人格化的审计，审计的范围超出了单位财政、财务收支

的范畴，审计的对象直接针对的是被审计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所承担责任的经济

活动，在审计实施前，要向纪检等部门发徇证函，在进点后要进行审前公告，要

求被审计单位对提供的会计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实行审计承诺，这些方法的运

用拓展了审计发现问题的途径。但是对多种途径汇集来的各种问题线索要进行筛

选，把那些确实与被审计对象经济责任有关系的问题进行整理，在审计中加以关

注或者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以增强经济责任审计中对领导干部廉政问题的评价

内容。

但对以下问题的线索要进行必要的处理：

一是不属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范畴内的问题，如人事安排问题、滥用行政职

权问题，要移送有法定职权的部门进行处理。

二是与本单位或领导人员负主管责任的下属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没有关系

的问题，审计不予涉 及。

三是与责任人个人廉政行为没有经济关系的问题，一般不予涉及。对涉及责

任人负有主管责任的所属单位的干部个人经济问题，如果是在审计范围之内的，

必须进行查处，是审计范围之外的要将有关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进行处理，

发现有明显犯罪事实的可移送司法部门进行处理。四是对与被审计单位和责任人

有牵连的重要经济问题在审计过程中，要予以重点落实。


